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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為辦理本市「107年度國民教育輔導團國中組藝術與人文

跨校學習社群工作坊-表演藝術」，請轉知貴校藝術與人文

領域教師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

育精進國民中小學教育品質要點暨桃園市107年度辦理十

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計畫。

二、辦理活動:說故事劇場課程設計。。

三、辦理時間及地點：

(一)107年11月15日(四)9:00~12:00，講師張麗玉教授， 青

溪國中表藝教室。

(二)107年12月20日(四)9:00~12:00，講師廖健茗老師， 青

溪國中表藝教室。

四、在課務自理下，請貴校惠予公(差)假登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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